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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民國（下同）77年12月14日桃園金信

銀樓搶劫殺人案，造成1死1重傷，及當時市

值新臺幣（下同）200多萬金飾遭搶，疑歷

經36年偵辦未果，究歷年偵辦情形及未破案

之原因為何？有無人員涉及怠惰失職？均有

進一步調查瞭解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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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訴，民國(下同)77年12月14日桃園金信銀

樓搶劫殺人案，造成1死1重傷，及當時市值新臺幣（下

同）200多萬金飾遭搶，疑歷經36年偵辦未果，究歷年

偵辦情形及未破案之原因為何？有無人員涉及怠惰失

職？」乙案，案經函請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說明及檢送相關卷

證資料到院，並約請法務部檢察司張曉雯司長、林劭燁

主任檢察官，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蕭欽

杰副局長、林振耀研究員、賴珈熏偵查員，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下稱桃園市警局)劉印宮副局長、刑事警察大隊

鄺慶泰大隊長、鑑識中心何俊哲主任、桃園市警局桃園

分局(下稱桃園分局)王智民分局長、偵查隊陳志鵬隊長

等相關人員到院詢問，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

下： 

77年12月14日桃園金信銀樓搶劫殺人案，因原檔存

資料物證滅失，無法準確還原案發狀況及相關事證，以

致目前無可續行偵辦之線索。對於本案相關鑑識資料是

否留存於刑事警察局，警政署應督促所屬積極擴大清查。

又本案原始檔卷佚失，法務部及警政署宜督促所屬，研

議是否訪談本案當時參與偵辦案件等相關人員，以還原

相關事證及交叉比對分析，或許能更進一步發現相關之

線索。另有關刑案證物之處理、保管等事項，警政署應

督導所屬確實落實執行「警察機關刑案證物室作業規

定」，以有效避免刑案相關物證，因天然災害而滅失之

情事發生。

一、案情摘要：

(一)77年12月14日5時許，桃園分局轄內桃園縣桃園市

（現改制為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金信銀樓」發

生被害人王○宏遭強盜殺害案件，嗣被害人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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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王○絹（下稱王女）向桃園分局景福派出所報

案後，乃據以調查，並於同日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檢察處（現改制為桃園地檢署）時任檢察官蔡國

欽刑事相驗。

(二)據王女警詢筆錄所述，案發時目擊2名男性歹徒至2

樓樓梯口各持1把刀命其不要亂走，再搜查房間有

無其他人，過程中王女聽到樓下開保險櫃的聲音，

約5分鐘後歹徒下樓，其即至2樓靠近馬路之窗戶向

外看，見斜對面停兩台車(1紅1白)，車旁約有4、5

人，外面的人見到王女查看後即開車離去，之後王

女感覺樓下歹徒已離去，下樓見母親王○香全身是

血，即叫計程車送醫。

(三)被害家屬王○齊（被害人王○宏長子）陳情信函所

述案情概述如下：

1、案發當時歹徒3人由金信銀樓2樓廚房破壞外鐵窗

爬入，先於1樓以斧頭砍殺王○宏致死，再砍傷

王○香右手後，以毛巾捆紮其右手，於王○香持

續流血下，脅迫其打開大型保險櫃，並搶走金飾

等物品（價值約計200餘萬元），歹徒得手後打開

1樓鐵門逃逸。

2、案發數日前，王○香就曾聽到深夜有雜音，且3

樓陽台盆栽疑似被移動過，研判歹徒於案發數日

前演練場勘。

3、於案發當日清晨，有人目擊歹徒數人搭乘接應之

白色轎車離去。

(四)被害家屬王○齊提供78年偵查報告內容摘錄如下：

1、現場採證比對情形：

（1）現場指紋6枚：經比對未發現可疑人。

（2）現場拾獲菸蒂：呈A型、O型、B型反應(經查死

者王○宏血型為O型，其大兒子王○齊、二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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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王○超均為B型)。

（3）歹徒食用柳丁遺留現場鑑定：該柳丁皮食用後

無法鑑定其血型。

2、死者家屬及其本人交往人物清查情形：提及甘○

生、林○智、陳○安、廖○慶、鄭○雄、陳○旺

等在逃犯嫌，亦提及吳○龍為首之強盜集團。

3、同一發生時段清查情形：提及同一時段現地查訪

有廣告工人。

4、追查情形：被害人家屬所提供可疑犯嫌經當時專

案小組逐一清查均排除涉案可能。

5、借提他轄同一類型案件清查情形：

（1）78年1月14日借提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

檢察處以蔡○貴為首之強盜集團（在押）計有

林○士、林○庸、林○政等經借提偵訊追查結

果並未涉及本案。

（2）78年2月3日向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處借提黃

○松等強盜集團經追查結果並未涉及本案。

（3）78年2月23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借訊

鄭○鞠、陳○豪、陳○城、廖○順、高○皇等

強盜集團，經清查結果，亦未涉及本案而已排

除。

二、本案警方歷年偵辦進行情形、相關參與偵辦人員：

(一)本案原檔存資料於88年因颱風災害不慎毀損。

(二)警政署就現行蒐集之相關案卷資料彙整偵辦情形時

序表如下：

編號 時間 說明 相關參與偵辦人員

1
77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5 時
案發時間

2
77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7 時

製作被害家屬王○絹談話

筆錄

桃園分局景福派出

所警員陳武章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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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7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8 時 55 分
電請桃園檢察處相驗

桃園市警局刑事組

隊員李玉強承辦

4
77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10 時 20 分
製作死者勘驗筆錄

檢察官蔡國欽及書

記官傅漢清製作

5
77 年 12 月 14 日

上午 10 時 50 分

製作被害家屬王○齊訊問

筆錄

檢察官蔡國欽及書

記官傅漢清製作

6 77 年 12 月 14 日 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
檢察官蔡國欽及檢

驗員朱輔臣製作

7
78 年 1 月 9 日-

78 年 1 月 10 日

桃園檢察處製作辦案進行

單並函請桃園分局積極追

查

檢察官林德川及書

記官傅漢清製作

8 78 年 1 月 23 日
桃園分局函復桃園檢察處

刻已全力偵辦中
分局長婁金定

9 78 年 9 月 9 日
被害家屬王○齊致桃園檢

察處陳情信函

10
78 年 9 月 29 日-

78 年 9 月 30 日

桃園檢察處製作辦案進行

單並將相關書信資料函請

桃園分局參辦

檢察官林德川及書

記官傅漢清製作

11 78 年 10 月 30 日 製作相驗報告書
檢察官林德川及書

記官傅漢清製作

12 78 年 11 月 9 日
桃園檢察處再次函請桃園

分局儘速查緝犯嫌

檢察官林德川及書

記官傅漢清

13 78 年 11 月 27 日

桃園檢察處製作暫行歸檔

簡報表陳報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處

首席檢察官戴玉山

14 78 年 11 月 28 日
桃園分局函復桃園檢察處

刻已全力偵辦中
分局長婁金定

15
95 年 8 月 28 日

95 年 10 月 3 日

警政署交查桃園市警局調

查桃園分局 88 年颱風災

害不慎毀損檔案情形

桃園市警局督察員

華如玉承辦

16 97 年 12 月 22 日
被害家屬王○齊向中央警

察大學(下稱警察大學)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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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銀樓大盜徐開喜」是

否涉及本案

17 97 年 12 月 25 日
警察大學函請警政署調查

本案

18 97 年 12 月 30 日
警政署交查桃園市警局調

查本案

桃園市警局偵查員

陳漢仁承辦

19 98 年 1 月 6 日
桃園市警局交查桃園分局

調查本案

桃園市警局偵查佐

郭章南承辦

20 98 年 2 月 5 日
桃園分局函請桃園市警局

鑑識課查詢本案鑑識結果

桃園市警局偵查佐

李經明承辦

21 98 年 2 月 19 日

桃園市警局鑑識課函復本

案因已逾保留期限，查無

資料

桃園市警局巡官許

家榮承辦

22 113 年 3 月 14 日

被害家屬王○齊透過范綱

祥律師向桃園地檢署查詢

案件進度

23 113 年 4 月 12 日
桃園地檢署函復本案尚查

無犯嫌

精股檢察官葉益發

承辦

24 113 年 5 月 6 日

被害家屬王○齊向桃園市

警局陳情調查本案並提供

78 年偵查報告

25 113 年 5 月 7 日

被害家屬王○齊向警政署

陳情調查本案並提供 78

年偵查報告

26 113 年 5 月 13 日

桃園分局函請桃園市警局

鑑識中心查詢本案鑑識結

果

桃園市警局偵查佐

王均軒承辦

27 113 年 5 月 14 日
桃園分局函復桃園地檢署

本案調查情形

桃園市警局偵查佐

洪浩峻承辦

28 113 年 5 月 14 日
桃園市警局交查桃園分局

調查本案

桃園市警局偵查員

張閔淇承辦

29 113 年 5 月 15 日 桃園市警局函請警政署查 桃園市警局偵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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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本案鑑識結果 張閔淇承辦

30 113 年 5 月 20 日

立法委員范雲國會辦公室

函請警政署參加本案協調

會

31 113 年 5 月 21 日
刑事警察局查無相關鑑識

資料

刑事警察局偵查科

偵查員賴珈熏承辦

32 113 年 5 月 29 日 立法委員范○於立法院青

島一館 3307 號會議室召

開本案協調會

1.立法委員范○

2.被害家屬王○齊

3.律師范○祥

4.法務部主任檢察

官李秀玲

5.刑事警察局警政

監彭莉娟、偵查

科科長戴長生、

偵查員賴珈熏

6.桃園市警局副局

長劉印宮、刑事

警察大隊大隊長

鄺慶泰、鑑識中

心技正郭惠源、

桃園分局副分局

長黃呈錫、偵查

隊長陳志維

33 113 年 5 月 30 日
桃園分局函復本案調查情

形

桃園市警局偵查佐

洪浩峻承辦

34 113 年 6 月 3 日

桃園市警局將協調會會議

結論函請桃園分局積極辦

理

桃園市警局偵查員

張閔淇承辦

35 113 年 12 月 27 日
桃園分局函復本案協調會

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桃園市警局偵查佐

洪浩峻承辦

36 113 年 12 月 31 日
桃園市警局函復立法委員

范○辦公室本案協調會會

桃園市警局偵查員

黃詠翔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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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論辦理情形

37 每週三、六

桃園分局定時召開專案檢

討會，不定時與家屬連絡

交換情報持續積極偵辦。

桃園分局專案小組

警政署彙整

三、桃園地檢署說明本案偵辦進行情形略以：

(一)77年12月14日案發後，即由外勤檢察官前往桃園縣

殯儀館相驗(並分77年度相字第1505號案件)，相驗

結果為胸部刺傷、出血性休克死亡。當日警方就死

者之女王○絹製作警詢筆錄，檢察官就死者之長子

王○齊製作偵訊筆錄，並於相驗後立即函請桃園分

局調查偵辦。警方偵辦情形參酌初步偵查報告，摘

要如下：

1、現場採獲指紋6枚、菸蒂、食用過之柳丁等物，

經比對未發現可疑之人。

2、清查可疑人物及其交往情形，均排除涉案可能性。

(二)本案經調查後仍未查明涉嫌人之身分，而於78年10

月30日以本案涉嫌人不明，函請警方積極追查後，

於同年11月27日另予暫行簽結，並填載「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處相驗認有他殺嫌疑案件暫行歸檔

簡報表」陳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

(三)嗣於113年3月14日，死者王○宏之子王○齊具狀聲

請查覆本案偵查進度，因本案被告不詳，惟犯罪嫌

疑重大，為求慎重，爰分113年度他字第4758號案

件續行偵查。因本案目前尚在偵辦中，俟本案偵查

終結，將依大院來函意旨，提供本案相關之卷證資

料供參。

四、警政署說明本案未能破案之主要原因有二：

(一)原因一：案發當時鑑識技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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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園分局鑑識小隊於90年始成立，另查桃園分局

舊駐地證物室設置於地下室，88年因颱風導致地

下室淹水，遭遇大型淹水事故，所置公文檔案因

污泥浸泡數日後，紙張稠黏一團，字跡擴散模糊，

幾已毀損致無法辨識檔案相關內容，故無法進行

後續去氧核醣核酸（下稱DNA）採驗工作，亦查

無當時建檔DNA之相關紀錄資料。刑事警察局DNA

實驗室於81年始成立，77年尚未成立，且以當時

鑑驗技術，DNA檢體證物僅能檢測有無唾液反應

及血液型別，無法分析DNA型別，致辨別犯嫌身

分困難。

2、為查明本案現場勘察採集到犯案歹徒遺留之菸蒂、

柳丁皮等相關跡證鑑驗結果，桃園市警局於113

年5月15日以桃警刑字第1130066416號函請刑事

警察局協查調閱本案相關鑑驗紀錄，經刑事警察

局鑑識中心查無本案相關鑑識資料，另桃園市警

局刑事鑑識中心主任率同所屬鑑識人員於113年5

月14日前往刑事警察局查找，仍未查得本案相關

鑑識資料。

(二)原因二：原檔存資料遺失，無法準確還原案發狀況

及相關事證。

1、桃園分局於113年5月13日至17日指派專人逐一查

找檔案室函卷檔案，僅發現98年回復桃園市警局

刑事警察大隊陳情資料，查無本案77年相關卷資，

本案發生迄今已逾36年，又桃園分局於95年搬遷

駐地，故檔案室均無保存95年前之卷資，有關案

發後桃園市警局所召開之專案偵查會議持續時

間，亦無相關資料可查知。

2、桃園分局複查桃園市轄內77年至113年間各分局

偵破之銀樓、銀行強盜案件所查獲之各犯嫌年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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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針對各犯嫌當時年齡、犯案手法等逐一清

查過濾，分析有無涉及本案之嫌疑人，再縮減清

查範圍，鎖定可疑對象深入追查，並至案發地查

訪後請本案被害人王○香指認，惟因年代久遠致

無法辨識可能犯嫌，故目前無可續行偵辦之線索。

五、114年6月9日約請法務部檢察司、刑事警察局、桃園

市警局等相關人員到院詢問，說明略以：

(一)刑事警察局說明：

1、清查沒有發現這案送來的資料，刑事警察局有冷

案處理機制，都會有建檔。很經典的案例是以前

內湖性侵案，拖了10幾年，歹徒成年後再犯案時

有指紋建檔，所以得以破案。

2、未偵破案件跡證存檔，目前新的未破案件指紋建

檔之後會由資料庫自動進行比對。

3、生物跡證（指紋、DNA）81年才開始建檔。113年

於立委質詢本案時，已經有跟鑑識中心聯繫。比

對77年前後5年的資料，但沒有這案的文號，會

再擴大清查。

4、有關刑事案件證物保存方式及相關規定：

（1）各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扣押物應依刑事訴訟法規

定，隨案移送檢察機關贓物庫保存，如係暫時

保管於警察機關之證物，則依警察機關刑案證

物室管理作業規定管理。

（2）103年3月11日警政署警署刑鑑字第1030000925

號函修正「刑事鑑識手冊」第57點律定指紋證

物之處理原則；第58點律定生物跡證參考檢體

之處理原則；第66點律定刑案證物之包裝、封

緘、保管、送鑑等處理原則。

（3）114年5月28日警政署警署刑鑑字第1140008563

號函修正「警察機關刑案證物室作業規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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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刑案證物之處理、保管、運送及點交等事項。

第2條規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及其分局應設刑案證物室，備自動化門禁管制

及監錄系統、存放保管證物架櫃、冷藏冷凍、

滅火設備、除濕器具及其他必要之安全防護設

施。」

（4）實務上，刑事警察局於DNA鑑定完成後，均會

將證物檢還送驗單位，鑑定後檢還證物之保管，

由案件偵辦單位負責，偵辦單位會視鑑定情形

再將證物移送地檢署，移送後之證物處理由地

檢署主政。案件若一直無法移送，偵辦單位除

將無保留必要之證物檢還當事人或依勘察採

證同意書逕由警察機關銷毀外，其餘重要證物

依警察機關刑案證物室管理作業規定加以保

管。

5、辦理去氧核醣核酸(DNA)及指紋鑑定工作相關規

定：

（1）104年6月30日警政署警署刑紋字第1040003802

號函修正「警察機關辦理指紋鑑驗案件作業規

定」律定鑑驗指紋受理要件及鑑驗程序。

（2）112年5月1日警政署警署刑紋字第 1120004514 

號函修正「警察機關辦理去氧核醣核酸及指紋

作業規定」律定去氧核醣核酸與指紋之採樣及

建檔工作。

(二)桃園市警局說明略以：

1、本案在77年發生，發生之後警方有做偵查作為，

當時初步檢視排除相關涉案人，所以都沒有結果。

針對死者家屬跟交往人物清查，當時的強盜集團

也是被排除涉案。同一時段現場的清查，也初步

排除跡證，同時間他轄強盜集團的清查也都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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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當年專案小組每個禮拜三、六都定時召開

專案會議。地檢署也有函文，一直到88年風災，

桃園分局地下室的檔案導致毀損，警政署95年已

經有調查檔案滅失的人員違失。因當時的DNA技

術有限、鑑識小組尚未成立等等因素，本案尚未

能破案，但一直都沒有放棄這個案件。有關風災

造成跡證滅失及偵辦困難，已對相關人員懲處。

2、限於當時偵查技術，陳情人是長子，案發時是女

兒跟媽媽在家。本案追溯期的時效過了我們還是

有偵辦。這個案子裡面，兩人以上犯罪，強盜進

入家中犯案，我們還是繼續偵查。只要陸續有線

索，我們就會通知當事人，讓他知道我們還是有

在偵查；強盜案的手法不一樣，我們也會排除；

隨時跟家屬聯繫。確實受限時空環境，警方偵查

有一定難度在。當時已經有做過人脈清查（街坊

鄰居），不在場證明都有交代。

3、證物送到法醫室，可能把實體證物送到刑事警察

局，也有可能會轉移，或是送還。但是現在都沒

有找到相關卷證資料。不知道當時是怎麼送鑑

定？當時有沒有驗畢驗完？已無從得知。針對證

物保存，尚未判決確定，我們就是一直持續保存

下去。

(三)法務部檢察司說明：

1、當時個案調查排除相關涉嫌人涉案可能性。後來

有函請警方積極追查，始暫時簽結。後續因死者

兒子有陳情，桃園地檢署以他字案指揮員警積極

偵辦，目前還在持續偵辦中。當時未破案是因為

一直找不到涉案人。

2、有關證物保存，法務部有修訂刑事證物監管保存



13

作業辦法草案，目前在行政院審查中。

六、查，依本案78年之偵查報告內容，當時現場採證情形：

1.現場指紋6枚：經比對未發現可疑人。2.現場拾獲

菸蒂：呈A型、O型、B型反應(經查死者王○宏血型為

O型，其大兒子王○齊、二兒子王○超均為B型)。3.

歹徒食用柳丁遺留現場鑑定：該柳丁皮食用後無法鑑

定其血型。並逐一清查死者家屬及其本人交往人物情

形、被害人家屬所提供之可疑犯嫌，經當時專案小組

逐一清查均排除涉案可能。而桃園分局舊駐地證物室

設置於地下室，本案相關檔案物證，因88年颱風導致

地下室淹水事故，地下室所置公文檔案遭污泥浸泡數

日後，紙張稠黏一團，字跡擴散模糊，幾已毀損致無

法辨識檔案相關內容，無法進行後續DNA採驗工作，

亦查無當時建檔DNA之相關紀錄資料。桃園市警局於

113年5月15日以桃警刑字第1130066416號函請刑事警

察局協查調閱本案相關鑑驗紀錄，經刑事警察局鑑識

中心查復無本案相關鑑識資料。另桃園市警局刑事鑑

識中心主任再率同所屬鑑識人員前往刑事警察局查

找，仍未查得本案相關鑑識資料。本案因原檔存資料

物證滅失，無法準確還原案發狀況及相關事證，以致

目前無可續行偵辦之線索。依法務部說明，本案桃園

地檢署以他字案指揮員警積極偵辦，目前尚持續偵辦

中。爰此，對於本案相關鑑識資料是否留存於刑事警

察局，警政署應督促所屬積極擴大清查。又本案原始

檔卷佚失，法務部及警政署宜督促所屬，研議是否訪

談本案當時參與偵辦案件等相關人員，以還原相關事

證及交叉比對分析，或許能更進一步發現相關之線索。

另有關刑案證物之處理、保管等事項，警政署應督導

落實執行「警察機關刑案證物室作業規定」第2條規

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其分局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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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證物室，備自動化門禁管制及監錄系統、存放保

管證物架櫃、冷藏冷凍、滅火設備、除濕器具及其他

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以有效避免刑案相關物證，

因天然災害而滅失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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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研議檢討改進

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及機敏

內容遮隱處理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林郁容

         高涌誠


